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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民用航空静止气象卫星资料接收处

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的功能、性能和环境适应性，

特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民用航空静止气象卫星资料接收处理系统由

天线、高频分机（含馈源、放大器、变频器）、接收机及接

收处理软件构成。 

第二章  功能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条  系统应当具有每 15 分钟、30 分钟和 60 分钟

自动接收静止气象卫星云图资料的功能，在接收的同时具有

任意单通道和多通道的合成快视功能。 

第四条  系统应当具有自动处理数据、显示、监视、故

障报警、多任务操作、生成及存储运行日志和常规业务报表

等功能。 

第五条  系统应当具有自动生成并显示包括红外、可见

光、水汽等云图的功能。 

第六条  系统应当具有生成并存储各种常用格式的图

像文件的功能，包括 JPG、BMP、GIF、PNG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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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系统应当具有生成不低于 1280×1024×8Bit 红

外 1、红外 2、水汽和红外 4 图像文件的功能。 

第八条  系统应当具有生成不低于 1280×1024×6Bit 可

见光普通图像文件和全分辨率图像文件的功能。 

第九条  系统应当具有夜间自动停止接收可见光图像

的功能。 

第十条  系统应当具有历史云图的自动维护（滚动管

理）功能。 

第十一条  系统应当具有生成三维立体云图图像文件

的功能。 

第十二条  系统应当具有提取红外和水汽图像上任意

位置点的云顶温度值的功能。 

第十三条  系统应当具有提取可见光图像上任意位置

点云的反照率的功能。 

第二节  显示功能 

第十四条  系统应当具有中文界面支持的参数配置、数

据显示功能。 

第十五条  系统应当具有红外 1、红外 2、水汽、红外

4、和可见光云图动画显示的功能。动画显示应具有暂停、

前进、后退、重启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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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系统应当具有屏幕图像的无级缩放和漫游

功能。 

第十七条  系统应当具有显示云图上任意点地理位置

和图像标尺的功能。 

第十八条  系统应当具有直观显示云顶高度的功能。 

第三节  产品 

第十九条  系统应当自动生成中国及周边区域静止气

象卫星高分辨率投影数据和 WEB 图像产品。 

第二十条  系统应当具有输出云参数反演产品、辐射反

演产品、大气参数反演产品、地表参数反演产品、海洋参数

反演产品等反演产品的功能。 

第二十一条  系统应当具有生成反映云的亮度温度状

况的亮度温度产品的功能。 

第二十二条  系统生成的亮度温度产品格式应为全圆

盘范围，分辨率应不低于 0.1 度×0.1 度。 

第二十三条  系统应当能够生成总云量产品。格式为全

圆盘范围，分辨率应达到卫星传感器的观测分辨率。 

第二十四条  系统应当能够生成云分类产品，分别代表

低云、中云、高云及积雨云等特殊云种，产品分辨率应达到

卫星传感器的观测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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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系统应当能够生成大气运动矢量产品。 

第二十六条  系统应当能够生成覆盖中国及周边地区

的降水量估计产品。 

第二十七条  系统应当能够生成对流层上部相对湿度

产品。 

第四节  其他功能 

第二十八条  系统应具有多种调色表可供选择，并具有

调色表扩展和可视化选择的功能。 

第二十九条  系统应当具有地理信息叠加、调色、灰度

均衡云图图像处理的功能，具备加经纬网格、加地理标志、

加汉字注释、时间等功能。 

第三十条  系统应当具有可叠加城市位置、流域和地

形、机场和航线的功能。 

第三十一条  系统应当具有在红外云图上显示亮度温

度等值线的功能。 

第三十二条  系统应当具有在可见光云图上显示反照

率等值线的功能。 

第三十三条  系统应当具有人机交互式的定量产品的

处理与分析，如台风定位、海面温度、云顶温度、云团面积

等其他产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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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系统应当具有通过网络实现云图资料的

多用户共享的功能。 

第三章  性能 

第一节  总体要求 

第三十五条  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系统的数据接收成

功率应当≥99％，系统数据可用性应当≥99％，系统应当能 7

×24 小时连续工作，系统平均无故障时间应当>7200 小时。 

第三十六条  时效性要求。系统应当为实时系统，在接

收到资料的 2 分钟内自动处理成各种图像或定量数值产品。 

第三十七条  安全性要求。系统应当能够监视自身安全

运行，具有必要的安全运行措施，对异常状态进行报警。 

第三十八条  可扩展性要求。系统应当能够接收我国风

云系列多颗静止气象卫星，软件可兼顾处理国内外其他静止

气象卫星云图资料。 

第三十九条  兼容性要求。系统应当能够与民用航空气

象业务和服务系统相兼容。 

第四十条  可维护性要求。系统的设计应当采用标准的

通信、网络等协议，系统应当拥有良好的在线维护环境。 

第四十一条  灵活性要求。系统应当具有较高的应变能

力，根据用户需求变化可以人工方式对相关参数进行配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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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可以在不中断业务的情况下按照新配置的参数自动运

行。 

第二节  硬件性能 

第四十二条  天线技术参数应当为： 

（1）工作频率：1.67～1.72GHz； 

（2）天线增益：32dB； 

（3）极化方式：线极化。 

第四十三条  高频分机主要技术指标应当为： 

（1）工作频率范围：1687MHz±20MHz； 

（2）系统增益：≥65dB； 

（3）本振频率：1549.6/1550.0MHz； 

（4）输出中频频率：137.5M； 

（5）频率稳定度：2×10
-6； 

（6）镜频抑制：≥45dB； 

（7）噪声系数：≤8dB。 

第四十四条  天馈系统的技术指标应当为： 

（1）工作频率范围：1700~1900MHz； 

（2）增益：32dB; 

（3）馈源驻波比：1.2； 

（4）半功率角：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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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前后比：39dB； 

（6）极化形式：线极化，连续可调； 

（7）方位角调整范围：0
°～360

°； 

（8）俯仰角调整范围：10
°～90

°； 

（9）馈线阻抗：50Ω。 

第四十五条  前置高频放大器主要技术指标应当为： 

（1）工作频率：1600～1800MHz； 

（2）增益：45～70dB； 

（3）噪声系数：0.6～0.8dB； 

（4）驻波系数：≤1.2。 

第四十六条  接收机整体技术指标应当为： 

（1）工作频段：1500~1900MHz； 

（2）输入频率：137.5MHz； 

（3）输出频率：10.7MHz； 

（4）带宽：<1.5MHz 

（5）增益：>40dB； 

（6）中频抑制比：≥60dB； 

（7）捕捉带宽：≥±200KHz； 

（8）同步带宽：≥±500KHz； 

（9）误码率：≤1×10
-6； 

（10）输出电平：≥3V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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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电源：+5V，200mA；+15V，100mA； 

（12）输入/输出端口：L16-50KKD/Q9-50KF； 

（13）场放噪声系数：0.6～0.8dB； 

（14）解调误码率：≤1×10
-6。 

第四章  环境适应性 

第四十七条  室外设备运行环境应当为： 

（1）工作温度：-50
°
C～+50

°
C； 

（2）工作风速：80km/h； 

（3）安全风速：200km/h； 

（4）供电：220±20Ｖ，50±1Hz； 

（5）具有防盐、防雾措施； 

（6）湿度要求：0~100%。 

第四十八条  室内设备运行环境应当为： 

（1）室内温度：0
°
C～+40

°
C； 

（2）供电要求：220±20Ｖ，50±1Hz。 

第四十九条  系统运行环境应为业界成熟使用的中文

操作系统。 

第五十条  系统应具有抗带外射频干扰的能力和防雷

电措施。 

 



 

10 

 

第五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同时，之前发

布的相关规定废止。 

 


